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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變更外部審計師

渤海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行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宣佈，根據中華人民共
和國財政部《國有金融企業選聘會計師事務所管理辦法》（財金 [2020]6號）的規
定，及考慮到畢馬威華振會計師事務所（特殊普通合夥）、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
（統稱「畢馬威」）分別自2015年及2020年以來分別獲委任為本行境內、境外審計
師，並將於2022年度審計工作結束後滿8年，本行已與畢馬威達成一致意見，將
不再於本行2022年度股東大會上續聘畢馬威為本行審計師。

董事會進一步宣佈，經董事會審計和消費者權益保護委員會建議，董事會擬分別
聘用德勤華永會計師事務所（特殊普通合夥）、德勤•關黃陳方會計師行（統稱「德
勤」）作為本行2023年度的境內、境外審計師，聘期自本行2022年度股東大會結束
後開始直至本行2023年度股東大會結束為止，審計費用合計人民幣506萬元。有
關議案尚需提交本行股東大會審議批准。

有關按照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》第13.51(4)條需說明的事項將
待本行2022年度審計工作結束後作出。

承董事會命
渤海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李伏安
董事長

中國•天津
2022年10月31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行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李伏安先生、屈宏志先生、杜剛先
生、趙志宏先生；非執行董事馮載麟先生、元微女士、葉柏壽先生、胡愛民先
生、張雲集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毛振華先生、遲國泰先生、牟斌瑞先生、
謝日康先生、汪韌先生、朱寧先生。


